
附錄三  化學性皮膚防護具選用檢核紀錄參考

表 

壹
、
危
害
辨
識

皮膚有害物危害辨識： 

一、化學品名稱：   化學品之物理狀態：□ 粒狀  □ 液狀  □ 氣狀 

二、皮膚有害物成分： 

皮膚有害物名稱 濃度或濃度範圍(成分百分比) 

三、辨識結果：(可複選，惟勾選以上皆無者，不得複選) 

□「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」符號欄註記「皮」字

□ CNS 15030「化學品分類」： □ 急毒性物質(皮膚)  □ 皮膚腐蝕、刺激  □

皮膚過敏物質

□ 以上皆無(不適用本指引流程)

貳
、
皮
膚
接
觸
暴
露
評
估 

一、 作業型態評估：(可複選) 

□ 可能手部接觸 □ 可能足部接觸

□ 以人工方式使用皮膚有害物進行擦拭，或以手持工具、機具從事皮膚有害物等作業

□ 以噴灑方式逸散 □ 皮膚有害物的充填、攪拌與卸料

□ 浸沒操作  □ 無直接或間接接觸之可能  □ 其他直接或間接接觸之可能: ＿＿

二、 皮膚有害物接觸時間評估： 

□ 作業時間以單次作業計

單次作業接觸時間：＿＿分鐘(作業過程非連續性，記錄單次作業時間，依每次接

觸時間更換防護具)

□ 作業時間以整體作業計

整體作業接觸時間：＿＿分鐘(計算連續作業時間，或接觸皮膚有害物起算至作業

結束時間)



      

參
、
化
學
性
皮
膚
防
護
具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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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防護具類型： 

(一)手部防護：□ 作業過程皮膚有害物可能接觸手部(化學防護手套)  □ 作業過程皮

膚有害物不會接觸手部 

(二)足部防護：□ 作業過程皮膚有害物可能接觸足部(化學防護靴) □ 作業過程皮

膚有害物不會接觸足部 

(三)身體防護： 

□ 作業過程僅部分部位接觸皮膚有害物，非全身性接觸(PB 型防護服)

1. □ 手臂處(袖套或具袖套圍裙罩衫) □ 上半身正面處(圍裙或罩衫) □ 下半身

正面處(腿套) □ 上半身或下半身背面處(建議全身性防護) □ 手臂及上半身

正面處(具袖套圍裙或罩衫) 

2. □ 局部加壓噴射洩漏接觸(PB 3 型) □ 局部液體潑濺接觸(PB 4 型) □ 局部

非液體潑濺接觸(PB 6 型) 

□ 作業過程可能接觸全身

1. □ 皮膚有害物及濃度不明、需要氣密性保護(1 型防護服) 

2. □ 皮膚有害物為氣體或蒸氣，不需要氣密性保護(2 型防護服) 

3. □ 皮膚有害物為液滴加壓噴射(3 型防護服) 

4. □ 皮膚有害物為液體潑濺(4 型防護服) 

5. □ 皮膚有害物為粉塵微粒 

□ 粒徑≥於 100nm (5 型防護服)  □ 粒徑<於 100nm (1 型或 2 型防護服)

6. □ 皮膚有害物非液體潑濺(6 型防護服) 

二、 防護具防護效能：(參考皮膚有害物接觸時間進行評估，防護具之破出時

間應大於皮膚接觸暴露時間) 

  防護具抗滲透率等級(依破出時間而定)： 

□ > 10 分鐘(Level 1)  □ > 30 分鐘(Level 2)

□ > 60 分鐘(Level 3)  □ > 120 分鐘(Level 4)

□ > 240 分鐘(Level 5) □ > 480 分鐘(Level 6)

肆
、
選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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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 

一、先確認是否有其他解決措施，如隔離、自動控制及管線輸送等，以避免皮膚接觸

危害之可能，已確認作業流程具其他解決措施，無皮膚接觸危害之可能，則不適

用本指引。 

二、確認遵守防護具使用說明書關於穿脫、使用限制、尺寸等內容。 

三、訂定防護具儲存、領用及檢查等相關程序。 

四、針對使用化學性皮膚防護具之勞工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

五、定期評估化學性皮膚防護具選用成效。 

六、使用過程若需搭配其他防護具使用，應於開口端(例如手腕和腳踝)等防護具間連

接處進行密封。 

七、若僅為防止意外洩漏等接觸，其防護具抗滲透率等級應至少大於 10 分鐘，並於

接觸皮膚有害物後，立即針對防護具進行除污作業。 


